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度扬州大学乡村振兴专项基金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部门，各实体研究机构：
根据《扬州大学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扬大〔2018〕23号）文件要求，学校围绕“乡村振兴”智囊计划，设立“乡村振兴研究专项基金”，资助出版“扬州大学乡村振兴系列丛书”，鼓励和支持教师为国家和江苏省乡村振兴发挥智库作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究内容
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和江苏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部署，2019年度“乡村振兴研究专项基金”的资助重点主要聚焦乡村五大振兴和江苏乡村振兴中的重大问题与经验（具体题目可以自行拟定）。
二、成果形式
1.论文或调研报告（已发表或准备发表的论文不予接受）；
2.出版《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2019）》，论文入选将支付稿酬。
三、申报时间及报送要求
申报时间：2019年11月8日-12月31日。
报送要求：提交纸质版《申报表》1份至人文社科处，《申报表》和《汇总表》电子版发至社科处邮箱skc@yzu.edu.cn。
联 系 人：吕淑青     联系电话：8797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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